
立法會 CB(1)2962/09-10(01)號文件 

  
  

《 汽 車 引 擎 空 轉 (定 額 罰 款 )條 例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
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會 議 跟 進 事 項  

 

政 府 回 應  
 

( a )  請 當 局 向 香 港 生 產 力 促 進 局 查 詢 ， 是 否 可 以 讓 委 員 參 觀 為 了 讓 空
調 系 統 在 引 擎 關 掉 時 以 電 力 推 動 而 開 發 的 加 裝 設 備 。  

1 .  香 港 生 產 力 促 進 局 表 示 ， 該 加 裝 設 備 將 會 在 2010 年 11 月 至 2011

年 1 月 期 間 進 行 路 面 測 試 。 在 完 成 測 試 及 編 制 測 試 結 果 後 ， 估 計

大 約 可 在 2011 年 2 月 讓 委 員 視 察 該 加 裝 設 備 。  

(b )  請 當 局 提 供 為 現 時 未 設 有 上 蓋 或 種 有 樹 木 之 的 士 站 加 裝 上 蓋 或 種
植 樹 木 的 時 間 表 。  

2 .  運 輸 署 現 時 的 政 策 是 在 有 需 要 保 護 站 內 之 的 士 乘 客 時 ， 在 的 士 站

設 置 上 蓋 。 當 收 到 在 現 有 的 士 站 設 置 上 蓋 的 建 議 後 ， 運 輸 署 會 連

同 相 關 各 方 ， 從 運 作 需 要 、 交 通 管 理 ， 以 及 該 地 點 的 實 際 情 況 等

方 面 考 慮 有 關 建 議 。  

(c )  請 當 局 就 現 有 的 非 正 式 的 士 站 和 紅 色 公 共 小 巴 站 提 供 資 料 ， 並 建
議 當 中 那 些 可 改 為 正 式 的 士 站 和 紅 色 公 共 小 巴 站 。  

3 .  運 輸 署 表 示 ， 香 港 並 沒 有 「 非 正 式 的 士 站 和 紅 色 公 共 小 巴 站 」 。

根 據 現 行 安 排 ， 除 在 指 定 的 士  /  紅 色 公 共 小 巴 站 外 ， 的 士 和 紅

色 公 共 小 巴 如 同 其 他 汽 車 一 樣 ， 可 在 路 旁 的 非 限 制 區 內 讓 乘 客 上

車 或 下 車 ， 但 不 可 以 等 候 乘 客 。 運 輸 署 會 從 運 作 需 要 、 交 通 影

響 ， 以 及 有 關 地 點 的 實 際 情 況 等 方 面 考 慮 任 何 收 到 的 指 定 的 士  /  

紅 色 公 共 小 巴 站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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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請 當 局 就 2009 年 有 多 少 天 溫 度 達 至 攝 氏 27 度 或 以 上 提 供 資 料 。  

4 .  下 表 為 2009 年 溫 度 達 至 攝 氏 27 度 或 以 上 的 日 數 。  

 

( e )  請 當 局 回 應 一 些 委 員 提 出 在 炎 熱 月 份 ( 例 如 從 六 月 至 九 月 或 十 月 )
豁 免 所 有 汽 車 司 機 遵 守 禁 止 汽 車 引 擎 空 轉 規 定 （ “ 建 議 規 定 ＂ ）
的 建 議 。  

5 .  在 考 慮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下 的 建 議 豁 免 時 ， 我 們 致 力 在 減 低 汽 車 引 擎

空 轉 造 成 的 環 境 滋 擾 和 司 機 在 不 同 情 況 下 的 需 要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

我 們 因 此 已 在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加 入 每 60 分 鐘 的 時 段 內 3 分 鐘 寬 限

時 間 ， 以 及 多 項 涵 蓋 不 同 汽 車 的 司 機 和 各 種 情 況 的 豁 免 。 我 們 亦

建 議 在 已 發 出 「 酷 熱 天 氣 警 告 」 或 「 黃 色 、 紅 色 或 黑 色 暴 雨 警 告

信 號 」 的 日 子 豁 免 所 有 司 機 。 在 2009 年 6 月 至 10 月 期 間 ， 這 類

日 子 共 有 49 天 。 我 們 認 為 ， 這 種 針 對 性 地 制 定 豁 免 安 排 的 方 式

應 更 能 幫 助 達 致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的 目 的 。  

( f )  請 當 局 就 以 下 事 項 提 供 資 料 –  

( i )  甚 麼 活 動 將 會 當 作 “ 運 作 活 動 ＂ ， 而 進 行 有 關 活 動 的 汽 車 的
司 機 可 根 據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附 件 一 第 3(2 )條 獲 得 豁 免 ； 以 及  

( i i )  甚 麼 人 有 權 決 定 某 活 動 是 否 “ 運 作 活 動 ＂ 。  

6 . 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附 件 一 第 3(1 ) ( a )條 訂 明 ， 第 (2)款 所 指 明 的 醫 療 、 緊

急 或 執 法 車 輛 的 司 機 ， 若 為 “ 醫 療 、 緊 急 或 執 法 的 目 的 而 進 行 運

作 活 動 ( 包 括 培 訓 活 動 ) ， 或 為 進 行 與 該 等 目 的 相 關 的 運 作 活 動 ( 包

括 培 訓 活 動 )＂ ， 而 需 要 讓 有 關 車 輛 引 擎 空 轉 ， 可 獲 豁 免 。 換 而

言 之 ， 若 該 司 機 無 需 讓 有 關 車 輛 引 擎 空 轉 亦 可 進 行 有 關 活 動 ， 則

不 會 獲 得 豁 免 。 一 些 運 作 活 動 的 例 子 包 括 在 救 護 車 上 操 作 醫 療 器

 在 2009 年的日數  

 
月份 

香港 
天文台 
「每日最高氣溫」 

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
十一
月 

十二
月 

總日數 

27℃或以上 0 2 3 6 26 30 31 31 29 28 8 0 194 

28℃或以上 0 1 1 5 23 30 30 29 29 22 3 0 173 

29℃或以上 0 0 0 2 14 27 29 29 27 12 2 0 142 

30℃或以上 0 0 0 1 9 22 28 26 25 9 1 0 121 

31℃或以上 0 0 0 0 5 11 26 23 21 6 0 0 92 

32℃或以上 0 0 0 0 1 7 19 22 19 1 0 0 69 

33℃或以上 0 0 0 0 0 0 6 14 10 0 0 0 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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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 、 在 執 法 車 輛 上 操 作 通 訊 設 備 、 操 作 載 有 囚 犯 的 囚 犯 押 送 車 ，

以 及 在 滅 火 車 上 操 作 水 泵 及 消 防 梯 。  

7 .  所 有 相 關 司 機 必 須 嚴 格 遵 守 法 例 ， 否 則 將 會 獲 發 一 張 定 額 罰 款 通

知 書 。 政 府 車 輛 的 司 機 亦 不 例 外 。 事 實 上 ， 他 們 如 果 違 反 建 議 規

定 ， 更 可 能 會 受 到 紀 律 處 分 。 為 幫 助 政 府 車 輛 和 其 他 相 關 機 構 的

司 機 在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獲 通 過 後 遵 守 有 關 要 求 ， 相 關 的 部 門 及 機 構

在 諮 詢 環 境 保 護 署 的 意 見 後 ， 會 就 這 項 豁 免 的 適 用 性 準 備 詳 盡 的

指 引 。  

(g )  請 當 局 回 應 委 員 的 建 議 ， 一 如 豁 免 非 專 利 巴 士 的 安 排 ， 豁 免 少 於
16 座 位 的 學 校 私 家 小 巴 。  

8 .  在 決 定 是 否 為 載 有 乘 客 的 學 童 私 家 小 巴 提 供 豁 免 前 ， 我 們 希 望 先

聽 取 其 他 法 案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意 見 。  

(h )  請 當 局 進 一 步 考 慮 委 員 的 建 議 ， 擴 大 適 用 於 公 共 小 巴 站 的 豁 免 ，
由 每 條 路 線 的 首 兩 輛 公 共 小 巴 至 首 三 輛 公 共 小 巴 。  

9 .  根 據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， 就 站 內 的 綠 色 小 巴 而 言 ， 每 條 路 線 的 首 兩 輛

小 巴 的 司 機 將 可 獲 豁 免 ( 視 乎 相 關 綠 色 小 巴 站 的 大 小 而 定 ) 。 至 於

站 內 的 紅 色 小 巴 ， 首 兩 輛 小 巴 的 司 機 ( 視 乎 相 關 紅 色 小 巴 站 的 大

小 而 定 ) 、 載 有 乘 客 的 小 巴 的 司 機 ， 或 緊 隨 另 一 輛 載 有 乘 客 的 紅

色 小 巴 的 小 巴 的 司 機 將 可 獲 得 豁 免 。 這 安 排 實 際 上 可 豁 免 每 條 路

線 的 首 兩 輛 紅 色 小 巴 。  

10 .  在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因 素 ， 包 括 建 議 豁 免 安 排 的 覆 蓋 範 圍 、 很 多 小 巴

站 都 是 很 接 近 行 人 和 在 路 邊 工 作 或 居 住 的 人 ， 以 及 小 巴 上 滿 乘 客

和 隊 尾 的 小 巴 駛 前 所 需 的 時 間 ， 我 們 不 認 為 有 足 夠 理 據 支 持 進 一

步 放 寬 豁 免 至 小 巴 站 內 每 條 小 巴 線 的 首 三 輛 小 巴 。 事 實 上 ， 由 於

《 條 例 草 案 》 並 沒 有 迫 使 司 機 在 關 掉 引 擎 後 長 時 間 逗 留 在 小 巴

內 ， 如 小 巴 站 內 有 一 條 長 的 小 巴 隊 列 ， 司 機 可 以 在 車 外 等 候 。 他

們 亦 可 以 選 擇 登 上 在 小 巴 隊 列 中 前 面 其 司 機 獲 得 豁 免 遵 守 停 車 熄

匙 規 定 的 小 巴 － 這 是 紅 色 小 巴 的 司 機 一 個 相 當 普 遍 做 法 。  

( i )  請 勞 工 處 參 考 法 案 委 員 會 在 七 月 時 到 訪 的 旺 角 公 共 小 巴 站 的 實 際
情 況 ， 評 估 建 議 規 定 對 在 該 處 工 作 的 公 共 小 巴 司 機 的 健 康 影 響 ，
並 建 議 有 什 麼 措 施 （ 提 供 指 引 ） 可 減 低 有 關 影 響 。  

11 .  有 關 建 議 規 定 對 司 機 ( 包 括 小 巴 司 機 ) 的 健 康 影 響 ， 請 參 閱 政 府 對

2010 年 7 月 21 日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項 第 (a ) 及 (b ) 項 的 回 應 [ 立 法 會

CB(1 )2837 /09 -10 (01 ) 號 文 件 ] 。 正 如 我 們 在 上 述 第 (h) 項 的 回 應 中 強

調 ，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並 沒 有 迫 使 司 機 在 關 掉 引 擎 後 逗 留 在 公 共 小 巴

內 ， 如 小 巴 站 內 有 一 條 長 的 小 巴 隊 列 ， 司 機 可 以 在 他 們 的 車 外 等

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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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不 過 ， 在 炎 熱 潮 濕 的 夏 日 ， 若 有 些 司 機 基 於 各 種 原 因 必 須 在 關 掉

引 擎 後 留 在 公 共 小 巴 車 廂 內 ， 他 們 中 暑 的 風 險 主 要 視 乎 車 廂 內 的

環 境 因 素 ( 空 氣 溫 度 、 空 氣 流 通 度 、 濕 度 和 輻 射 熱 度 ） ， 以 及 司

機 本 身 的 健 康 情 況 ( 老 人 、 心 血 管 疾 病 、 正 服 用 影 響 身 體 排 汗 和

吸 收 水 份 的 藥 物 ， 以 及 適 應 熱 力 的 程 度 ) 。 司 機 留 在 車 廂 內 多 少

時 間 亦 是 重 要 的 考 慮 因 素 。  

13 .  為 減 低 對 司 機 健 康 的 潛 在 影 響 ， 司 機 應 盡 可 能 避 免 在 關 掉 引 擎 後

留 在 公 共 小 巴 車 廂 內 ， 或 至 少 縮 短 留 在 車 廂 內 的 時 間 。 如 逗 留 在

公 共 小 巴 車 廂 內 ， 他 們 亦 應 採 取 適 當 的 預 防 措 施 ， 例 如 開 啓 車 廂

的 窗 門 、 以 便 攜 式 風 扇 增 加 空 氣 流 動 、 飲 用 清 涼 的 食 水 、 使 用 含

有 凍 精 的 毛 巾 或 類 似 產 品 令 身 體 涼 快 等 。 勞 工 處 已 編 制 相 關 指 引

給 僱 主 和 僱 員 作 一 般 參 考 ， 即 《 酷 熱 環 境 下 工 作 預 防 中 暑 》 和

《 預 防 工 作 時 中 暑 的 風 險 評 估 》 。 司 機 亦 可 從 這 些 刊 物 中 初 步 了

解 熱 壓 力 的 危 害 因 素 、 症 狀 ， 以 及 緩 解 措 施 。  

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二 零 一 零 年 十 月  


